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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比例新能源接入对我国电网的调峰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发展调峰辅助服务市场将成为促进新能源

消纳利用的重要手段。梳理了我国现行调峰辅助服务的市场规则与交易流程，建立了基于火电机组单边报

价的市场交易模型，该模型以火电调峰资源的调用成本最小化为目标，并考虑分时功率平衡、新能源弃电、火

电爬坡等电网技术约束。为了充分发挥新能源机组的市场主体作用，设计了新能源与火电双边参与报价的

市场机制及实施模式。并提出了以综合效益最大化为优化目标的双边交易模型，给出了不同市场主体效益

评估方法。在实际算例中，分析单／双边交易机制下调峰市场交易结果、弃风弃光情况和不同主体收益，验

证了模型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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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我国新能源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其装
机和发电量迅速增长。截至 2018年底，我国风电装
机 1.84 × 108 kW、光伏发电装机 1.74 × 108 kW，分别
同比增长 12.4%和 34%，弃电问题日益突出。随着
新能源消纳压力增加，进一步要求火电机组提供调
峰服务，出让发电空间［1］。然而，火电进行深度调峰
时，被迫运行在不经济区，收益受损，参与调峰的积
极性不高。如果采用市场手段，给予火电机组合理
的补偿费用，充分挖掘其调峰能力，将有效解决新能
源消纳问题，推进我国电力体制改革建设。

国外电力市场起步较早，辅助服务市场发展较
为成熟。文献［2］针对备用辅助服务市场的交易机
制展开研究，通过在日内市场购买旋转备用来减少
风电预测的不确定性对系统运行的不利影响；文献
［3］设计了火电提供调频辅助服务的实施策略，通过
市场与调度手段促进新能源发电的消纳利用。由于
成熟的实时市场或平衡机制的存在，国外辅助服务
市场体系中不包含调峰交易［4］；而我国电网的火电
装机比例较高，新能源消纳问题更加突出，负荷低谷
时段的减发能力（即调峰能力）是国内电力辅助服务
市场的发展焦点［5］。长期以来，我国多数地区执行

“两个细则”相关规定，辅助服务责任主要由发电企
业承担，逐步形成了有章可循的补偿机制，对促进电
力系统安全可靠运行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为了

完善火电调峰补偿机制，文献［6-8］从公平性、激励
性、有效性等角度进行了深入研究，以期提高电网的
新能源消纳能力。

然而随着新能源的发展，现行“两个细则”的部
分内容需要根据实际需求进行完善。2014年，东北
率先启动调峰市场，为我国电力辅助服务市场的构
建奠定基础。此后，山东、福建、安徽等省份纷纷出
台了辅助服务市场交易规则，开展深度调峰交易。
2018年 12月，山西省发布的电力市场深化建设方案
指出，在建设现货市场的初期仍会保留深度调峰市
场以激励火电机组进行灵活性改造，进一步说明了
发展深度调峰市场的重要性。目前大部分省份，以东
北为代表，均采用火电单边报价机制。华北调峰市
场提出了“待条件具备后引入双边报价机制”的思
想，但是其具体实施措施有待深入研究。文献［9 -10］
分别对华东、东北调峰市场规则进行了解读，分析其
市场设计和实施效果；文献［11］提出了一种省间调
峰市场的出清模型，通过市场化手段对提供方火电
进行补偿，需求方清洁能源不申报价格。在上述单
边报价机制下，新能源仅参与被动分摊，没有表达自
身支付意愿的权利。文献［12-13］在买卖双方报价
的基础上，分别推导了基于边际成本竞价、双边拍卖
理论的调峰交易模型，揭示了调峰市场的积极作用，
但所提模型未考虑我国调峰市场的实际规则。文献
［14］设计了一种新型分布式电力市场 P2P交易机
制，通过光伏出力与可控负荷的灵活匹配实现新能
源充分就地消纳，但该研究高度依赖于完善的电力
市场环境和特定的微能源市场架构。根据上述文献
调研发现，现有模型或立足于单边交易机制或适用
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然而，我国大部分地区的
电力市场化改革尚在推进，亟需发展双边调峰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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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解决高比例新能源接入带来的消纳难题，与之

相关的理论建模研究仍待完善。

在此背景下，本文开展如下工作：对我国现行的

调峰市场规则进行梳理和分析，通过分析参与深度

调峰的火电机组报价规则，建立基于单边报价机制

的市场交易模型；对单／双边报价机制的适用场景、

结算模式、利益主体等进行了对比分析，建立面向综

合效益最大化为目标的调峰市场双边交易模型；对

单／双边 2种机制下的调峰辅助市场进行仿真分

析，通过比较交易结果以及不同参与主体的经济效

益，说明了采用双边报价机制对新能源发展的促进

作用。

1 我国调峰辅助服务市场规则的总体框架

我国现有的调峰辅助服务市场规则中，调峰交

易种类包括深度调峰、调停备用、可中断负荷、电储

能调峰和跨省调峰交易［15］。本文研究将围绕应用最

为广泛的深度调峰交易展开。

1.1 调峰市场组织流程

我国调峰市场与能量市场协调运行。调度中心

根据各发电厂中长期电量指标安排每日计划出力，

允许次日开机的机组参与调峰市场。根据我国现有

多个深度调峰市场规则，梳理交易流程。

（1）交易申报：日前，有意参与深度调峰市场的

火电机组申报次日报价及可调出力区间［15］。一般采

用“阶梯式”报价方式，分不同档位浮动报价。

（2）日内调用：调度中心根据实际需求在日内依

据价格排序结果由低到高依次调用，报价相同时采

用一定原则进行修正。

（3）实时出清：多数省份采用档内市场出清价格

进行结算，档内出清价是指单位周期内同一档内调

用到的最后一台机组的报价（市场统一出清价MCP
（Market Clearing Price）模式），部分省份（如安徽

省）的出清价格为其所在深度调峰分档区间内的报

价（按报价支付PAB（Pay As Bid）模式）。

（4）费用分摊：有偿调峰补偿费用由风电、光伏

以及区内负荷率高于有偿调峰基准的火电厂按照调

用时段共同分摊。

基于上述交易规则，图 1给出了深度调峰市场

的实施流程：①深度调峰市场开展前，由电力调度部

门提供火电、风电、光伏的计划出力和预测弃风、弃

光量等初始数据，火电机组自愿提交报价，报价方式

将在 1.2节中说明；②以调用成本最小化为目标，考

虑调峰约束、电网运行约束等进行出清，并根据规则

对出清结果进行修正；③出清结束后，计算分摊费

用，对各市场主体的效益进行评估。

1.2 参与调峰市场的火电机组报价分析及建模

1.2.1 报价分析

一般而言，火电机组的调峰过程分成基本（义

务）调峰、不投油和投油深度调峰 3个阶段［16］。火电

机组处于义务调峰阶段时，需要提供一定的无偿调

峰容量，不进行报价；当机组负荷率小于补偿基准

时，处于不投油深度调峰阶段，火电机组单位煤耗成

本、寿命损失成本增加，允许机组报价获取补偿；当

机组出力低于一定程度时需进一步增加投油成本，

处于投油深度调峰阶段，报价相应升高。

考虑到火电机组特殊的调峰过程，多数省份采

用“阶梯式”报价方式：以机组各档负荷率作为报价

区间，负荷率降低的同时档位升高，高档位报价不低

于低档位报价［15］。其中，东北、宁夏、甘肃等分为两

档报价，安徽、山东将报价区间分为五档及以上，但

其报价原理是相同的。火电调峰过程决定了其报价

特征：①与一般的市场价格不同，在义务调峰阶段出

现零价；②机组出力越低，报价越高。

1.2.2 报价建模

以两档报价为例，时段 h火电机组 i的报价折线

图见图2。不同省份对分界基准有不同取值，以50%
为义务调峰基准，40%为一、二档分界基准为例进行

说明。即第一档为负荷率在［40%，50%）之间，报价

上限为λΙ，maxi，h （单位为元／（kW·h））；第二档为负荷率

低于 40%，报价上限为λⅡ，max
i，h （单位为元／（kW·h））。

参与报价的机组 i可提交时段 h的一档价格λΙi，h与二

档价格λⅡi，h。根据现有规则，机组 i提供义务调峰的

下限 Pbasei = 50%Pmaxi ，出力高于 Pbasei 的部分不进行补

偿，视为零价；当机组出力介于一档调峰服务的下限

P fi与 Pbasei 之间时，机组 i提供第一档调峰服务，其报

价为 λΙi，h；当出力介于 P fi与 Pmini 之间时，机组提供第

图1 深度调峰市场的实施流程图

Fig.1 Implementation flowchart of

deep peak regulation market

图2 时段h火电机组 i的报价折线图

Fig.2 Bidding curve of thermal unit i at time period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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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档调峰服务，其报价为λⅡi，h。多档报价与两档报价
原理类似，报价曲线可根据图2推出。

将机组负荷率进行划分，即对各档调用调峰容
量进行限制，可表示为式（1）—（3）。若初始计划出
力P Inii，h高于有偿调峰基准，则该机组具备义务调峰能
力，在弃电发生时优先压缩它的发电空间；若所有的
火电出力均降至 50%后仍有弃电，则有意愿参与调
峰市场的火电可以提供深度调峰服务，式（2）表示一
档调峰容量介于 40 %Pmaxi 与 50 %Pmaxi 之间，式（3）表
示二档调峰容量介于40 %Pmaxi 与Pmini 之间。

0 ≤ P0i，h ≤ û0i (max (P Inii，h，Pbasei )- Pbasei ) （1）
0 ≤ PⅠi，h≤ ûⅠi (min (Pbasei ，P Inii，h)-max (P fi，Pmini )) （2）

0 ≤ PⅡi，h ≤ ûⅡi (min (P fi，P Inii，h)- Pmini ) （3）
其中，P0i，h、PⅠi，h、PⅡi，h分别为调峰机组的义务、一档和
二档调用容量；û0i、ûⅠi 、ûⅡi 为 0-1参数，分别用于指示
火电机组是否参与义务、一档或二档调峰，当 ûxi =1
（x=0，Ⅰ，Ⅱ）时表示参与相应档次调峰，当 ûxi =0时表
示不参与。理论上所有机组在任意时段均必须参与
义务调峰，但在冬季部分机组承担供热任务，可能存
在无法参与义务调峰的情况。

进一步地，将时段 h下火电机组 i的总调峰容量
ΔPi，h表示为各档调用容量之和：
ΔPi，h = û0i P0i，h + ûⅠi PⅠi，h + ûⅡi PⅡi，h ∀i∈N th，∀h∈H（4）

其中，N th为火电机组的集合；H为时段集合。

2 基于火电机组单边报价的市场模型

2.1 目标函数

我国已开展的调峰市场中多采用“火电单边报
价，新能源被动分摊”模式。通过提炼现有交易模式
特征，建立单边市场交易模型，即优化火电调峰资源
的分时段调用情况，在满足功率平衡、火电爬坡、新
能源弃电约束等电网运行约束前提下，实现日调用
成本的最小化［17］。市场交易优化的目标函数如下：

min∑
h∈H
∑
i∈N th

( )CⅠi，h + CⅡi，h （5）
CⅠi，h = λⅠi，hPⅠi，hΔh，CⅡi，h = λⅡi，hPⅡi，hΔh ∀i∈N th，∀h∈H

（6）
其中，CⅠi，h为火电机组的一档调用成本，可以表示为
一档报价 λⅠi，h与一档调用量 PⅠi，hΔh的乘积，Δh为交
易量计算的基本时间单位；CⅡi，h为二档调用成本。
2.2 约束条件

2.2.1 系统级运行约束

调峰过程中，机组之间的电量分配将发生改变，
但系统总发电量保持不变，故引入市场调峰需求约
束（式（7））与分时功率平衡约束（式（8））。∑

i∈N th
ΔPi，h ≤∑

w∈Nwt
P Inicw，h+∑

s∈Npv
P Inics，h ∀h∈H （7）

∑
w∈Nwt

ΔPw，h +∑
s∈Npv
ΔPs，h =∑

i∈N th
ΔPi，h ∀h∈H （8）

其中，ΔPi，h为火电机组 i在时段 h出让的调峰容量；
P Inicw，h、P Inics，h分别为风电机组w、光伏机组 s在时段 h的
预测弃风、弃光量；ΔPw，h、ΔPs，h分别为风电机组w、光
伏机组 s在时段 h的增发容量；N wt、N pv分别为风电、
光伏机组的集合。式（7）表示电力系统在时段 h的
总调峰量应不超过预测弃电量。
2.2.2 火电机组运行约束

火电机组的调峰过程变化和“阶梯式”的报价方
式决定了其分不同档位出让调峰容量，引入式（1）—
（3）对各档调峰容量进行约束。同时，火电机组作为
深度调峰交易的供给方，需满足爬坡约束和出力
约束：

-RDi Δh≤ P Inii，h - ΔPi，h - (P Inii，h- 1 - ΔPi，h- 1)≤ RUi Δh （9）
Pmini ≤ P Inii，h - ΔPi，h ≤ Pmaxi ∀i∈N th，∀h∈H （10）

其中，RDi 、RUi 分别为机组 i的向下、向上爬坡速率；
P Inii，h - ΔPi，h表示调峰市场实施后机组 i在时段 h的实
际出力水平。
2.2.3 新能源机组运行约束

新能源机组作为消费者，在调峰市场实施后的
出力水平应不超过其在时段h的最大可用出力：

0 ≤ P Iniw，h + ΔPw，h ≤-P w，h ∀w∈N wt，∀h∈H （11）
0 ≤ P Inis，h + ΔPs，h ≤-P s，h ∀s∈N pv，∀h∈H （12）

其中，P Iniw，h、P Inis，h分别为风电机组w和光伏机组 s在时
段 h的初始计划出力；-P w，h、

-P s，h分别为风电机组w和

光伏机组 s在时段h的理论最大出力。
2.2.4 弃风／弃光率约束

为了保障新能源的充分消纳，对系统整体的弃
风／弃光率进行限制，其约束如下：

∑
h∈H
∑
w∈Nwt

[ ]-P w，h - ( )P Iniw，h +ΔPw，h Δh≤ rw∑
h∈H
∑
w∈Nwt

-P w，hΔh（13）
∑
h∈H
∑
s∈Npv

[ ]-P s，h - ( )P Inis，h + ΔPs，h Δh≤ rs∑
h∈H
∑
s∈Npv

-P s，hΔh（14）
其中，rw、rs分别为全天的弃风和弃光率上限，根据电
网的实际需求制定。

通过梳理国内现有的调峰市场规则，明确市场
流程设计，得到基于火电单边报价的市场交易模型
的混合整数线性规划形式，如式（1）—（14）所示。本
文所提模型可以应用商业优化软件（如 CPLEX）实
现高效、可靠求解。

3 基于新能源-火电双边报价的市场模型

3.1 双边报价机制

当前阶段，我国各省区的调峰市场多采用火电
机组单边报价机制。在此模式下，调度中心“代理”
购买火力发电空间，新能源则被动分摊补偿费用。





第 1期 张 敏，等：面向新能源消纳的调峰辅助服务市场双边交易机制与模型

不难看出，单边报价模式便于管理、可操作性强，能
大幅缓解新能源消纳困难的局面，是我国电力体制
改革的重要步骤，符合我国调峰市场的发展现状。

然而，随着新能源接入比例提升及调峰市场发
展，单边报价模式的不足开始逐渐显露：首先，新能
源只能被动地接受分摊结果，没有自主选择的权利，
产生的盈亏不受自身控制，极端情况下会出现采用
高价去购买低价发电权益的现象；其次，新能源作为
购买方，无法表达自身购买意愿，会导致供给方（火
电）缺乏动力去降低出让成本进而降低报价，扭曲市
场配置资源的价值规律［18］。

为了充分发挥市场对于高比例新能源消纳的引
导和促进作用，引入双边机制逐渐成为市场发展的
趋势。在双边报价机制下，新能源机组需提交其购
买火力发电空间的价格，有利于发挥新能源机组的
市场主体作用，通过市场传递价格信号，从而实现调
峰资源的优化配置及各市场主体的经济利益均衡。

对双边报价模式与现阶段采用的单边报价模式
进行对比分析，如表 1所示。单边报价模式旨在以
高价鼓励火电参与调峰市场；双边报价模式则进一
步允许新能源机组作为报价方参与调峰市场，提高
新能源参与的积极性，保障了调峰市场的顺利运转。
可以看出，双边报价模式既考虑了多个市场主体的
利益，又实现了节能减排，有利于调峰市场的长远发
展。值得注意的是，双边报价机制的引入是市场化
的体现，同时也提高了竞争性，市场风险随之增加。
开放了买方的选择权可能会出现买方报低价（价格
风险）从而导致交易量下降（交易风险）等问题，因此
应不断完善风险防范机制，保证双边调峰市场的健
康发展。

3.2 新能源-火电机组的报价方式

在双边报价模式下，火电机组的报价方式与 1.2
节相同，下面将进一步说明新能源机组的报价方式。
新能源机组根据风光资源和弃电情况，针对意向交
易各个时段，提交购买价格和购买量（这里采用单段
报价机制），价格高者优先成交。

根据上述特征，我国调峰市场规则中应给出有
意愿参与该市场的风电机组报价的下限值λminw，h和光
伏机组报价的下限值λmins，h。图3给出了在时段h风电

机组w的报价示意图，图中功率为标幺值。可以看

出，如果在时段 h风电大发，弃风现象严重，机组 w
有意愿购买火电的发电空间，则可出价 λw，h参与市

场竞价；如果在时段 h风电没有购买需求，则无需出

价（也可理解为出价为 0），风电机组 w维持计划出

力。光伏机组的报价方式与风电类似。

3.3 模型构建与讨论

根据 3.1节中的分析可知，双边报价机制考虑了

多方面因素，故本文以综合效益最大化为目标构建

调峰市场双边交易模型。从整个调峰市场层面考

虑，可能获取的收益包括两部分，即市场向新能源出

售调峰电量获得的经济收益以及火电出让电量带来

的环保效益。相应地，市场成本主要是调用火电机

组付出的补偿费用。因此，调峰市场的效用函数

（utility function）可以表示为市场收益减去补偿成

本，对应目标函数UB如下：

UB = max∑
h∈H
∑
w∈Nwt

Cw，h+∑
h∈H
∑
s∈Npv

Cs，h+

γc∑
h∈H(∑w∈NwtPbuyw，h +∑s∈NpvPbuys，h )Δh-∑h∈H∑i∈N th( )CⅠi，h+ CⅡi，h

（15）
Cw，h = λw，hPbuyw，hΔh ∀w∈N wt，∀h∈H （16）
Cs，h = λs，hPbuys，hΔh ∀s∈N pv，∀h∈H （17）

其中，Cw，h、Cs，h分别为风电、光伏购买价格 λw，h、λs，h
与购买量Pbuyw，hΔh、Pbuys，hΔh的乘积，其总和为向新能源

企业出售调峰电量获得的经济收益；γc为削减耗煤

量及污染物排放带来的单位收益。

此外，双边交易市场实施需要满足系统级运行

约束、火电机组和新能源机组运行约束和弃电约束，

如式（1）—（3）、（7）—（14）所示。下面对所提模型进

行深入讨论。

（1）若要最大化目标函数，理论上新能源机组将

优先付费购买调峰资源。但在调峰市场开放前，应

充分利用火电机组的义务调峰能力。

（2）单边市场中新能源的分摊费用与火电补偿

费用持平，在发电侧内部形成平衡；不同于单边市

场，双边市场可能出现市场收益（新能源付费）与市

场成本（火电获取的补偿费用）不相等的情况。为了

表1 2种报价模式对比

Table 1 Comparison of two bidding strategies

报价
模式

单边

双边

考虑
因素

火电调峰过程与
调用成本

火电调峰过程与调用
成本、新能源机组收益、

节能减排效益

优势

鼓励火电积极
参与、保障新能源

消纳

均衡各市场主体
利益、有利于调峰
市场长远发展

不足

未完全体现市场
价值规律、市场
主体参与不足

对市场环境和市
场主体要求较高

图3 风电机组w的报价曲线

Fig.3 Bidding curve of wind unit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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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调峰市场的正常运营，一种可行的解决方式是

设立平衡账户进行调节，即收益为正的部分进入平

衡账户，差额部分由平衡账户弥补［19］，可以引入一些

补充机制维持调峰市场的顺利运营，还可以采用引

入额外资金、考核调峰能力不足的火电机组以及向

用户侧传导等方式。

（3）以上设计综合考虑多方主体利益，且计及了

调峰市场带来的社会环境效益。在正常情况下，目

标函数值为正，表明社会效益为正，这有利于调峰市

场的长期良性发展。需要指出的是，在冬季供热且

新能源大发的特殊情况下，火电调峰成本普遍偏高，

尤其是高档位调峰成本由于采用投油助燃等措施而

急剧增加；另一方面，从理性市场主体角度出发，新

能源购买调峰资源的报价应低于自身发电上网价

格，可能导致高档位交易难以成交。然而在国家政

策层面，颁布了《清洁能源消纳行动计划（2018—
2020年）》，计划在 2020年将新能源弃电率控制在

5%以内。因此在所提模型中加入新能源弃电约束，

可保障新能源按比例充分消纳。随着我国新能源规

划方案的优化以及电力输送能力的提升，这类特殊

情况将越来越少。

4 调峰辅助服务市场主体效益评估

为实现深度调峰市场的正常运转，需要计算各

市场参与主体的效益，评估深度调峰交易的实施

效果。

4.1 火电参与调峰市场的效益分析

火电深度调峰成本主要为投油成本、寿命损耗

成本、维修增加成本等，考虑到深度调峰交易中火电

机组出让电量可以在后续调度滚动中补回，这里没

有考虑机会成本。与此同时，火电机组从调峰市场

中得到一定的补偿费用。据此可得到火电厂参与调

峰市场所产生的净收益：

R th，k = Cmarketth，k - C lossth，k ∀k∈ K th （18）
其中，R th，k为火电厂 k的净收益；Cmarketth，k 为火电厂 k参
与调峰市场所得的补偿收入，是火电厂 k出让的各

档补偿电量乘以各档出清电价之和；C lossth，k为火电厂 k
的调峰成本；K th为火电厂集合。

4.2 新能源参与调峰市场的效益分析

新能源作为调峰市场的购买方，必须支付一定

费用来购买火电的发电空间。交易达成后，新能源

获得卖电收益。由于我国新能源的上网电价包括火

电标杆电价 ρ th和补偿电价 ρsby两部分，而国家补贴

一般有一定延迟，需折算至现值。因此，新能源收益

的计算公式可表示为：

R res，k = é
ë
êêρ th + ρsby

(1+ϕ )y - 1
ù

û
úúΔQ res，k - C res，k ∀k∈ K res （19）

其中，R res，k为新能源净收益；ϕ为折现率；y为补贴延

迟发放的年限；ΔQ res，k为增发电量；K res为新能源厂站

集合；单边报价模式下C res，k为新能源的分摊费用，分
摊规则可参考各省区电力辅助服务市场运营规则，
双边报价模式下 C res，k为新能源参与市场支付的费
用，是市场报价与成交电量的乘积。

5 算例分析

5.1 算例简介

本文以某省实际系统数据为算例，验证所提交
易机制的可行性。分别选取夏季和冬季典型日进
行分析，调用义务调峰资源之后，夏季典型日的弃
风量为6.27348×106 kW·h，弃风率为6.49%；弃光量
为 1.669 73 × 106 kW·h，弃光率为 5.56%。冬季典型
日弃风量为 9.60598×106 kW·h，弃风率达 9.51%；弃
光量为 1.98869×106 kW·h，弃光率为 7.51%。此外，
火电机组负荷率在［40%，50%）之间为一档，机组报
价上限为 0.38元／（kW·h），负荷率低于 40 %为二
档，机组报价上限为 0.95元／（kW·h）；新能源机组
的报价下限为 0.2元／（kW·h）。在单边和双边报价
模式下分别开展深度调峰交易，研究不同报价机制
下的市场交易情况和各市场主体的经济效益。
5.2 调峰市场交易结果分析

首先，在双边报价机制下分析冬季与夏季典型
日的调峰市场交易情况，如图 4所示。从图 4可以看
出，与夏季典型日相比，冬季调用的一档调峰电量有
所减少。这是因为冬季部分火电机组需承担供热任
务无法参与深度调峰，其低价调峰资源难以得到充
分利用。如果不计及新能源弃电约束，仅依靠市场
作用，冬季典型日也不会调用价格偏高的调峰资源。
同时，由于冬季风电大发，难以完成 5 %的消纳目
标。为保证新能源消纳率达到要求，引入弃电约束
重新进行测算。发现在弃电约束作用下，冬季典型
日开始调用高价的二档调峰资源，导致补偿均价从
0.372元／（kW·h）提升至0.5616元／（kW·h）。

图5给出了双边报价机制下的新能源弃电情况。

图4 双边报价机制下的典型日市场交易结果

Fig.4 Trading results of typical daily market transaction

under bilateral bidding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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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在调峰市场的作用下新能源消纳情况得
到了明显改善。夏季典型日削减弃风率 3.03%，削
减弃光率 5.35%；对于冬季典型日，由于初始弃电量
较大，若不考虑新能源弃电约束，则不会调用价格偏
高的二档调峰资源，导致最终弃风率为 7.86%，弃电
现象仍然严重。当引入弃电约束后，最终弃风率与
弃光率均控制在 5%内。因此，对于新能源消纳形
势较为严峻的运行场景，有必要考虑弃电约束。

为了进一步探索单／双边报价机制对调峰市场
的影响，对夏、冬季典型日展开研究，得到市场交易
结果分别如表2和表3所示。

夏季典型日下，用单边报价机制时，调用电量为
1.60908×106 kW·h，补偿均价为0.3162元／（kW·h）。
相比而言，双边报价模式下的一档调用电量升高至
4.53330×106 kW·h，补偿均价升至0.3437元／（kW·h）。
这是因为单边报价模式是用最少的成本去调用火电
机组的调峰资源，达到新能源消纳率要求即可终止
交易；而双边报价模式下，只要新能源报价加上节能
减排的折合单价高于火电报价，即可继续成交，因此
出现了调用电量上升的情况。相应地，双边市场作
用下新能源消纳情况进一步得到改善。单边调峰市

场下的最终弃风、弃光率均为 5 %；双边市场作用

下，弃风率进一步降低至 3.46 %，弃光率降至

0.20%。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一档调峰资源充足，夏

季典型日的交易量上升，弃电约束的存在并不影响

双边调峰市场的交易结果。

冬季典型日下，新能源弃电约束的加入对交易

结果有较大影响。新能源弃电约束有一定的计划性，

加入该约束则可保障新能源的有效消纳，单／双边交

易电量相同。不考虑该约束则表示市场完全放开，由

价格主导市场交易情况。在该情境下，允许新能源-

火电双边报价将导致交易量从 5.221 42 × 106 kW·h
下降至3.38913×106 kW·h，光伏由于其报价较高（上

网电价高）优先成交，故在此典型日下可削减更多的

弃光量，但是弃风形势依旧严峻。

此外，2种报价模式的调用时段也存在差异。

这是因为单边报价模式只考虑火电机组的报价，优

先选取火电报价低的时段；双边报价模式综合考虑

新能源和火电的报价，因此调用时段发生改变。换

言之，时段的差异性（报价高低、当前时段的弃电率）

和耦合特性（爬坡约束）导致了不同的交易结果。

5.3 市场主体经济效益分析

采用第 4节中的方法对各市场参与主体（即火

电及新能源机组）的经济效益展开评估，分析结果如

表 4和表 5所示。由表 4可知，夏季典型日下各市场

主体均取得了正收益，单边报价机制下火电净收益

为 2.613万元，风电收益为 11.857万元，光伏收益为

5.675万元。相比之下，双边报价机制下市场交易量

上升，火电和新能源机组的收入和支出均有所提高。

火电净收益提升至 19.829万元，风电、光伏机组收益

分别提升至 38.277万元和 27.828万元，与 5.2节中的

结论相符。

图5 双边报价机制下的典型日弃风、弃光情况

Fig.5 Typical daily wind and solar power curtailment

under bilateral bidding mechanism

表2 夏季典型日单／双边报价机制下的交易结果

Table 2 Trading results under unilateral／bilateral

bidding mechanism in typical summer day

报价
机制

单边

双边

调用电量／
（kW·h）
1.60908×106
4.53330×106

补偿均价／
［元·（kW·h）-1］

0.3162
0.3437

最终弃风
率／%
5.00
3.46

最终弃光
率／%
5.00
0.20

表3 冬季典型日单／双边报价机制下的交易结果

Table 3 Trading results under unilateral／bilateral

bidding mechanism in typical winter day

报价
机制

单边

双边

双边（无）

调用电量／
（kW·h）
5.22142×106
5.22142×106
3.38913×106

补偿均价／
［元·（kW·h）-1］

0.5626
0.5616
0.3720

最终弃风
率／%
5.00
5.00
7.86

最终弃光
率／%
5.00
5.00
1.01

注：双边表示考虑弃电约束；双边（无）表示不考虑弃电约束。

单位：万元

表4 夏季典型日各市场主体收益情况

Table 4 Benefit situation of multiple market entity in

typical summer day

市场
主体

火电

风电

光伏

收入

单边

50.885
60.705
7.713

双边

155.828
123.388
74.123

支出

单边

48.272
48.848
2.038

双边

135.999
85.111
46.295

净收益

单边

2.613
11.857
5.675

双边

19.829
38.277
27.828

单位：万元

表5 冬季典型日各市场主体收益情况

Table 5 Benefit situation of multiple market entity in

typical winter day

市场
主体

火电

风电

光伏

收入

单边

293.74
229.93
37.68

双边

293.26
229.93
37.68

双边
（无）

126.06
84.16
97.67

支出

单边

209.60
187.89
105.85

双边

209.59
181.10
33.72

双边
（无）

101.67
66.80
86.86

净收益

单边

84.14
42.04
-68.17

双边

83.67
48.83
3.96

双边
（无）

24.39
17.36
1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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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为冬季典型日下，2种报价机制下的经济效

益分析结果，其中双边机制包含考虑和不考虑弃电
约束 2种情况。可以看出，在单边报价机制下光伏
出现了负收益，这是因为冬季新能源消纳需求增多，
调用二档电量导致补偿费用大幅升高，即新能源分
摊费用增加。另一方面，整个系统的弃光量远小于
弃风量，风电机组将得到更多补偿电量；而现有分
摊规则下，新能源按照发电量进行分摊，部分光伏机
组在没有得到或得到较少补偿电量的时段仍然需
要按照发电量参与分摊，因此收益为负。反观考虑
新能源弃电约束的双边报价机制，由于允许新能源
机组报价，则很好地规避了这一情况，光伏净收益
从-68.17万元提升至 3.96万元（转为正收益），风电
收益从 42.04万元提升至 48.83万元。由于新能源机
组仅为自身得到的电量付费，在控制自身报价的情
况下可以保证利润。

需要说明的是，不考虑弃电约束等于把选择权
交给新能源和火电，由于火电二档报价上限较高，新
能源将选择购买更为经济的一档调峰能力，整个市
场的交易量下降，火电净收益由 84.14万元降至
24.39万元，风电净收益由 42.04万元降至 17.36万
元，而光伏由于仅为自身购买的电量付费而不再被
动分摊的原因，收益由-68.17万元升高至 10.81万
元。由此可知，在一个完全放开的市场环境下，双边
报价机制将在某些场景下减少调峰市场交易量。

此外，采用双边报价机制时买卖双方提交的意
愿购买价格对交易方案（包括交易成交时段、交易量
以及成交价格）有较大影响。通过计算分析可知，在
夏季典型日下即使新能源报价较低，交易量相应下
降，但对于新能源消纳的促进作用仍然优于单边市
场；在冬季典型日调峰资源紧张的场景下，新能源报
价较高仍可以有正收益，进一步说明考虑需求方参
与意愿的双边机制有利于平衡市场主体效益，促进
调峰市场的有序发展。

综合来看，双边报价机制有利于平衡不同市场
主体的利益，促进新能源健康发展。因此，在我国部
分省区新能源消纳形势严峻的情况下，采用双边报
价机制可能更有利于调峰市场的良性发展。

6 结论

本文根据我国现行的调峰市场规则建立了基于
单边报价机制的市场交易模型。在此基础上，设计
了新能源与火电双边参与报价的市场机制及实施模
式，并且建立相应数学模型。算例结果验证了所提
单／双边交易模型的有效性。与传统的单边模式相
比，采用双边报价机制可以充分发挥市场的引导作
用；在新能源消纳形势较为严峻的情况下，双边机制
的应用有利于均衡市场各主体利益，对于发展和完

善我国调峰辅助服务市场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同时，所提市场交易机制可以扩展应用于分布

式电力市场，有助于完善配电侧的辅助服务机制建
设。此外，后续研究可以考虑建立辅助服务市场与
能量市场联合出清的交易模型，实现主辅市场的联
合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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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ateral trading mechanism and model of peak regulation auxiliary service
market for renewable energy accommodation

ZHANG Min1，2，WANG Jianxue1，WANG Xiuli1，CAO Xiaoyu3，CHEN Yang1
（1. School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 710049，China；

2. State Grid Xi’an Power Supply Company of Shaanxi Power Company，Xi’an 710032，China；
3. Key Laboratory for Intelligent Networks and Network Security，Ministry of Education，

School of Autom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 710049，China）
Abstract：The integration of large-scale renewable energy sources requires a higher level of peak regulation
capability in China Power Grid，so rapid development of peak regulation auxiliary service market can serve
as an important way to accommodate renewable energy production. The current market design and trading
mechanism of peak regulation auxiliary service in China are investigated，and a market trading model
based on the unilateral bidding of thermal units is developed. The objective of the model is to minimize
the dispatching cost of thermal peak regulation resources，which satisfies a few operating constraints related
with real-time power flow balance，renewable energy curtailment，and ramping limits of thermal units. More⁃
over，a new market mechanism and implementation mode is designed involving the bilateral bidding of both
the renewable energy and thermal，which can motivate renewable energy producers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peak regulation market. At the same time，a bilateral trading model that maximizes the total social welfare
is proposed，and the evaluation method of interest for different market entities is demonstrated. The case
study is performed on a practical system，and the trading results of peak regulation market，renewable energy
accommodation situation and interest of different entities under unilateral and bilateral trading mechanism
are analyzed，so that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model is validated.
Key words：peak regulation auxiliary service；market mechanism；bilateral bidding；renewable energy accom⁃
mo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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